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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明光市垃圾处理场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将期限届满暨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项目移交 

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乙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合作方式：由乙方采取BOT 方式进行。 

2、项目概况：项目一期概算总额为 1,700 万元人民币，占地 356 亩。主要处理城市生

活垃圾，工艺为卫生填埋处理工艺，一期特许经营期年限为 8 年（不含建设期）。 

3、项目的移交： 

（1）特许经营期结束后的移交 

项目公司向甲方无偿移交所以项目公司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2）移交方式 

特许经营期结束前一年，由双方共同派员组成移交工作委员会，以此作为双方于本协

议有效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本协议时负责协调、具体办理移交工作的执行机构。 

（3）移交的期限 

于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前的第七个月为项目公司准备移交期间。 

（4）移交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①本协议终止日，项目公司对移交事项中不需要办理过户或其他权利或权益专一手续

的部分，及时全部转给甲方或其指定机构； 

②项目公司在终止日后五个工作日应向甲方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提交所有关于产权过户

及转让的必要文件，并在移交日前完成所有权利和权益转让文件的签署。 

③在依法应由甲方进行补偿的情况下，甲方或其指定机构与项目公司确认了终止补偿

金额后，三十日内甲方或其指定机构支付应付金额的 50%，剩余款项在全部移交事项均已转

移至甲方或指定机构，并完成所有的产权过户和其他法定手续后三个月内支付完毕。 

三、《关于明光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特许经营协议有效期届满的函》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明光市城管局下发的《关于明光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特许经营协议有效期

届满的函》，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与明光市城管局签署的《明光市垃圾处理场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明光市生活

垃圾填埋场项目特许经营期限为“自商业运营开始日起 8 年”，公司成立的项目公司明光康

清环保有限公司商业运营开始日为 2013 年 2 月 18日，将于 2021 年 2 月 17日届满，根据《特

许经营协议》项目的移交相关约定，请公司及时安排明光康清与明光市城管局共同派员组成

移交委员会，对该项目协议设施移交、无形资产移交、员工接收安置等工作按期进行交接。 

四、对公司的影响 

明光康清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12 月 31 日，明光康清总资产 667.55万元，净资产-1,030.29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07.09 万元，净利润-337.39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30 日，明光康清总资产为498.77 万元，净资产-1,146.03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71.74 万元，净利润-115.74万元。（未经审计） 

明光康清自 2013 年开始运营至 2020 年 10 月累计净利润为-2,149.04 万元。本项目实

施期限届满移交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 2020 年度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

业务独立性。关于具体项目移交的经营数据影响将由相关业务及财务部门测算并由审计认定。

公司将根据移交进展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